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嘉市监人〔2021〕46 号 

 

 

 

各科室、所，大队、学会及所属事业单位： 

以下人员试用期已满，经考核合格，现予以正式任职。任职

时间从试用期开始计算。经研究决定： 

吴晓岚同志任党群工作科科长； 

李永淼同志任财务科科长； 

高健同志任政策法规科科长； 

林志新同志任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； 

徐辉同志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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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源远同志任食品安全协调科科长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2月 8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组织部。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2021 年 2月 8日印发   


